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禄环罚字〔2018〕01号

单位：禄劝金光褐铁矿精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83518993109
住所：禄劝屏山街道六槐村委会耿家村小组

法定代表人：冯再宏
禄劝金光褐铁矿精选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便投入使用一案，经禄劝环境监察大队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17年12月2日，禄劝环境监察大队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水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但未经验收，主体工程即投入使用，我局当即对你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禄环改[2017]42号）等证据为凭。

以上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2018年1月4日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2018年1月4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禄环罚听字〔2018〕01号）、《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提出听证要求。

二、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按照《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第二类六（二）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列入环境影响报告表类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已按照环评要求建成且正常使用、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立即停止生产；

（2）罚款你公司贰拾万圆（200000.00）。

    三、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一）关于责令改正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

（二）关于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以上罚款总计贰拾万圆（200000.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以下账户：

单位名称：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账号：24-219801040001412

开户行：禄劝农行营业室 

你公司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履行情况的报告和后督察

请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书面报告我局、禄劝环境监察大队。我局委托禄劝环境监察大队对你公司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或者禄劝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月10日


